建國中學 2010-2011年度「香港城市大學獎學金」 推薦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2月22日修正
壹、本獎學金由香港城市大學提供。
貳、對象：獎勵本校之應屆畢業生並於同年九月入讀香港城市大學本科生課程，爲期四年（包括第一年的大學基礎年）。        
參、目的：爲推薦國際教育，鼓勵學生加強跨文化、跨地域之學習及交流。
肆、名額：兩名。
伍、申請時間：100年3月7日至3月8日。
陸、申請辦法：將申請表與所需檢附文件繳至註冊組，由學校擇優向香港城市大學推薦兩名。
柒、甄選資格：
1、 本校應屆畢業生。(需符合役男出境管理辦法)
2、 守法守規、品行端正、學習勤奮、成績優秀。
3、 當年「大學學科能力測驗」五科考試中取得總級分七十級分（含）以上，
     且每科成績需達頂標（含）以上。
捌、甄選所需文件：
1、 高三導師推薦信。
2、 高中前五學期中文與英文成績單（申請需三個工作天），註冊組核章，各一份。
3、 學測成績單影本。
玖、獎學金內容：
1、 連續四年本科課程（法律本科課程則爲期五年）之學費（每年港幣100,000元）。若學費   有所調整，則獎學金亦相應作出調整。 
2、 每年住校宿費約港幣10,000元，以繳納入住雙人房間之費用。若學生選擇外宿，則此項將不會發放。2011年入讀的非本地學生可於入學首兩年入住城大宿舍。往後學年學生需自行安排校外住宿。此期間，校方將按住校宿費發放每年約10,000港元宿費。
3、 獎學金一年總額港幣140,000元，扣除上述兩項所需款項後，將餘款按十個月分期支付予獲獎學生。
壹拾、附註：
1、 獲獎學生必須於每學年年中取得累計平均績點（Cumulative Grade Point 

     Average）3.0或以上，以獲得繼續延續獎學金發放之資格。對未能達到標準的學生，香港城市大學將在新學年設一個學期的寬限期；寬限期間，香港城市大學將繼續發放獎學金，惟該學生必須在該學期之期終取得累計平均績點3.0或更佳成績，否則有關之獎學金將於同一學年的第二學期開始終止。
2、 獲獎學生必須自行安排及承擔以下項目之費用：
(1) 往來台灣至香港之交通。
(2) 申請學生簽證。香港城市大學將提供手續上之協助。
(3) 旅遊、人身意外及醫療保險。學生若有需要，亦可由香港城市大學協助辦理相關保險。
(4) 其他費用如書簿費、學生會會費等。
建國中學 2009-2010年度「香港城市大學獎學金」申請表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號：

	班級
	
	座號
	

	姓名
	
	聯絡

電話
	

	出生年月日
	
	因役男出國條件：民國82年1月1日(含)以後出生者： □可參加   □不可參加

	家長同意
	本人同意子                參加香港城市大學之申請，確實與其討論個人生涯規劃，並協助其處理相關事宜。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 
□單方監護（打勾後僅需一人簽名，否則父母都需簽名）

	學測成績
	總級分：        級分 （超過70以上）請附影印本
學測成績
國文
英文
數學
自然
社會
頂標
13

14

13

13

13

個人
單科：□皆高於頂標。

	甄選資格自評及繳交資料文件
	· 本校應屆畢業生且符合役男出境管理辦法
· 守法守規、品行端正：無小過以上懲處記錄
· 學習勤奮、成績優秀。99年「大學學科能力測驗」總級分70級分（含以上。
· 每科成績需達頂標。
（以下資料請依順序排放，本申請表為封面，左上角訂書針訂妥繳交）
· 高中前五學期中文，影本註冊組核章。
· 英文成績單（向註冊組申請需三個工作天）。
· 學測成績單影本。
· 高三導師推薦信。
*同分參酌：學測總級分，五學期學業總平均，高三上總平均，高二下總平均，高二上總平均，高一下總平均，高一上總平均

	導師簽名
	日期：
	學校作業
欄位：
	評比排序


	推薦結果
	□推薦□不推薦


申請期限：2011年3月7日至3月8日17：00前，檢附所有資料交至註冊組。
公告本校推薦人選：2011年3月9日






